
秘魯對我國 5屬蘭科植物組織培養苗之輸入檢疫規定 

 

一、一般性規定： 

(一) 秘魯進口商須向秘魯農業衛生管理局 (SENASA) 申請許可

文件。 

(二) 輸入時檢附本局簽發之植物檢疫證明書，並加註以下條件： 

1. 組織培養苗產自本局登記之種原庫、實驗室或生產苗圃。 

2. 組織培養苗母本經檢疫及實驗室檢測，證明未罹染第二點

之有害生物。 

3. 培養基未罹染有害生物。 

(三) 包裝容器應為全新、透明、密封並加以標示產品相關資訊。 

(四) 進口商必須為經過登記之進口商，並具備輸入後之隔離處所

及技術管理人員。 

(五) 輸入檢疫時，將由秘魯農業衛生管理局進行取樣後送交該局

植物健康檢測中心進行檢測。檢測費用須由進口商承擔。 

(六) 輸入植株須經隔離檢疫 4個月，且隔離期間須經 3次及隔離

期屆滿前須經 1次之有害生物檢查。 

 

二、 各屬蘭科植物組織培養苗母本應經檢疫及實驗室檢測之病害種

類如下： 

(一) 蝴蝶蘭屬（Phalaenopsis spp.）： 

Phalaenopsis chlorotic spot virus、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attleyae、Dickeya zeae (=Erwinia chrysanthemi pv. zeae)。 

(二) 蕙蘭屬（Cymbidium spp.）及文心蘭屬（Oncidium spp.）：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attleyae、Dickeya zeae (=Erwinia 

chrysanthemi pv. zeae)。 

(三) 石斛蘭屬（Dendrobium spp.）及巴菲爾鞋蘭屬（Paphiopedilum 

spp.）： 

Acidovorax avenae subsp. cattleyae。 

 

 

 

 


